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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震类型划分和后续强震

预测方法探索

陈海通　孙次昌　黎向东　梁　静

（中国北京１０００８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摘要　地震能量、振幅与周期的关系，由震源性质决定，因而其相关程度可作为强震类型划

分的指标．初步将强震划分为主余震、双主震和强震群型３类．同类型强震在震源性质定量

指标上有相似性，且有一定重复性．它们可为后续强震预测提供依据．从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５０

多例ＣＤＳＮ宽频带（ＢＰＺ波）强震记录中，分析得出的后续强震预测参考指标，对分型预测法

应用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震源性质　强震类型　定量指标　分型预测法

引言

地震序列有孤立型（单一地震）、主震型和震群型（多震型）的区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

理研究所，１９７６；李善邦，１９８１；吴开统等，１９９０）．本研究在地震序列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现代观测技术，应用ＣＤＳＮ宽频带强震（主震）记录，试图以定量指标区分强震类型，以达

到早期识别地震序列类型的目标，获取地震序列的前兆信息．

１　震源性质的测定

１．１　地震波最大振幅与周期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震源的能量释放与地面的地震烈度密切相关．李善邦（１９８１）提出烈度犐由

下式表达：

犐＝
１

２

２π（ ）犜
２

犃２狏ρ （１）

式中，犃为地面振动最大振幅，犜是相应周期，狏是地震波传播速度，ρ是介质密度．若以

＜犠 ＞＝
１

２

２π（ ）犜
２

犃２ρ

表示地震波的能量（马根源等，１９９３），则式（１）可写为

犐＝＜犠 ＞·狏 （２）

可见，地面烈度变化和地震波能量（犠）的大小与振幅呈正比关系，与周期呈反比关系．

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会（９５０７４４１）资助．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论著００ＡＣ１０１０．

１９９９０２０８收到初稿，１９９９０８１９收到修改稿并决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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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体波震级与周期的相关性

Ｎｏｒｔｍａｎｎ和Ｄｕｄａ（１９８２）在Ｐ，Ｓ波振幅校正函数和体波震级研究中，用曲线图描述

了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伊朗地震的Ｐ波震级随周期的变化情况．图中表示由ＧＲ校正函数

犙（Δ，犺）补偿的常用体波震级，随着周期的增加而显著地加大．并且与单纯的几何扩散函

数犵（Δ，犺）补偿的震级相一致．由几何扩散和滞弹性校正函数犳（Δ，犺，犜）＝犵（Δ，犺）＋犪

（Δ，犺）／犜狉犲犾．补偿的谱震级，则随着周期的增加而显著地减小（图１）．

我们仿效 Ｎｏｒｔｍａｎｎ和 Ｄｕｄａ的方法，用 ＧＲ公式（１９５５）以及 Ｎｏｒｔｍａｎｎ和 Ｄｕｄａ

（１９８２）的公式（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等，１９９０；Ｎｏｒｔｍａｎｎ，Ｄｕｄａ，１９８３；陈海通等，

１９９４）

犕（Ｂ）＝ｌｇ（犃／犜）＋犙（Δ，犺） （３）

犿（犜）＝ｌｇ（犃／犜）＋犵（Δ，犺）＋犪（Δ，犺）／犜狉犲犾 （４）

图１　根据３种校正函数测定的震

级（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伊朗地震）

○ 表示根据古登堡里克特（１９５５）校正

函数计算的震级（图示减１．０级）；

● 表示仅补偿犵（Δ，犺） 几何

扩散的震级（图示加１．０级）；

＋ 表示补偿犳（Δ，犺，犜） 几何

扩散和滞弹性衰减的震级

　

式中，犜狉犲犾为滞弹性校正周期，犜狉犲犾＝犜
１－α，其校正因子α

取０．１５．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常用体波震级犕（Ｂ）和谱震级

犿（犜），并使它们与相应周期或周期对数值进行相关分析，

关系密切的如丽江地震，狉＝－０．８８．表明它的震源介质

对地震波能量吸收较少或周期放大作用较小．缩小周期

（犜狉犲犾＝犜
１－０．１５）的方法是有效的方法，使大部分震级得到

校正，ｌｇ犜狉犿（犜）相关分析结果呈现负相关性．

２　强主震类型的划分

地震序列类型划分标准（吴开统等，１９９０）通常为：

① 大震能量与全序列总能量比犈犿／犈Σ，是≥９０％还是＜

９０％；② 大震与次大震的震级差Δ犕＝犕犿－犕，是≥０．

６级还是＜０．６级；③ 不同大小地震的频次关系．除考虑

上述标准外，本研究则探索依据地震波振幅周期和震

级周期相关分析指标的相似性来划分．我们收集了１９８８

～１９９７年ＣＤＳＮ记录的５０多次强震，将大陆地区强震

划分为３类７型：主余震Ⅰ型、Ⅱ型和Ⅲ型；双主震Ⅰ型

和Ⅱ型；４次强震群型和大于４次强震群型．岛弧地区强

震划分为３类４型：主余震型、双主震型、４次强震群型

和大于４次强震群型（表１，２）．

３　强震发生规律

３．１　地区性

对比大陆地区和岛弧地区的强震，发现二者在上述相关分析定量指标上存在显著差

别．例如振幅周期相关分析定量指标，岛弧地区普遍出现显著的正相关，大陆地区仅在双

主震Ⅰ型中出现显著的正相关，其它类型则出现低相关或无相关．特别是表１中所示的主

余震型强震，在大陆地区有３种不同的次级类型．反映出大陆地区地震波频率非常复杂．

５９１　２期　　　　　　　　　　陈海通等：强震类型划分和后续强震预测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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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
余
震
型
强
震
震
源
性
质
相
关
分
析

　
强
震
类
型

时
　
间

年

月

日

地
　
点

　

样
本
数

狀

狉

犜
ｄ
犃
犵
犜
狉
犃
犵
ｌ ｇ
犜
狉
犃
犵
ｌ ｇ
犜
狉
犃
犉
ｌ ｇ
犜
狉
ｌ ｇ
犃
犉
ｌ ｇ
犜
狉
犿
（ 犜
）
ｌ ｇ
犜
狉
犕
（ Ｂ
）
犿
（ 犜
） 
犕
（ Ｂ
）

震
级
与
周
期

犿
（ 犜
）
犜
狉

犕
（ Ｂ
）
犜
ｄ

震
源
深
度

犎
／
ｋ
ｍ

　 　 　 　 　 　 　 　 　 大 　 陆 　 地 　 区

主
余
震

Ⅰ
型

１
９
９
６ 
０
２
０
３

云
南
丽
江

１
５

－
０
．５
４
　
０
．４
６

　
０
．４
７

－
０
．５
４

　
－
０
．５
７
　
－
０
．８
８
　
－
０
．３
０

　
０
．６
１
８
．２
１
１
．０
３
７
．８
５
１
．８
６

１
０
（ １
）

１
９
９
６
０
９
２
４

云
南
丽
江

２
１

　
０
．３
２
　
０
．３
１

　
０
．２
８

－
０
．４
５

　
　
０
．１
１
　
－
０
．７
７
　
－
０
．２
８

　
０
．８
８
６
．８
５
１
．０
３
６
．４
２
１
．９
０

２
３
（ １
）

１
９
９
０
０
１
１
４

青
海
茫
崖

　
２
４
　
０
．４
７
　
０
．４
７

　
０
．４
５

　
０
．４
２

　
　
０
．２
４
　
－
０
．６
５
　
－
０
．０
１

　
０
．６
５
７
．５
１
１
．１
０
７
．０
０
２
．８
１

１
２
（ ２
）

　
１
９
９
０
０
６
１
４

新
疆
斋
桑
西

１
８

０
．４
８

０
．４
８

０
．４
８

０
．２
８

０
．２
１

－
０
．６
７

０
．２
６

０
．４
６
７
．２
４
１
．１
７
６
．８
０
２
．４
１

５
７
（ ２
）

　
１
９
９
３
０
１
２
６

云
南
普
洱

１
８

０
．６
７

０
．６
７

０
．６
４

０
．１
５

０
．１
５

－
０
．８
２

０
．１
４

０
．１
７
６
．２
７
１
．０
８
６
．０
８
２
．２
５

３
２
（ ２
）

１
９
９
４
０
１
１
１

云
南
腾
冲
西

３
３

０
．３
９

０
．３
９

０
．４
０

－
０
．１
２

－
０
．１
５

－
０
．６
７

０
．１
２

０
．３
１
６
．９
４
１
．２
３
６
．７
５
２
．３
５

３
２
（ ２
）

主
余
震

１
９
９
４ 
１
１
２
１

云
南
腾
冲
西

２
１

０
．３
７

０
．３
８

０
．４
１

０
．１
８

０
．０
８

－
０
．４
６

０
．１
６

０
．４
８
６
．４
８
１
．３
３
６
．３
４
２
．９
４

２
５
（ ２
）

Ⅱ
型

　

１
９
９
０ 
０
４
２
６

０
０
： ３
７
： １
１
．１

青
海
共
和

　

１
８ 　

０
．５
５

　

０
．５
５

　

０
．６
１

　

－
０
．０
１

　

０
．０
５

　

－
０
．５
６

　

－
０
．０
１

　

０
．４
２

　

７
．１
７

　

１
．２
３

　

７
．０
８

　

２
．０
７

　

９
（ ３
）

　

１
９
９
０ 
０
４
２
６

０
０
： ３
７
： ４
６
．０

青
海
共
和

　
　

　
　

　
　

　
　

　
　

７
．０
犕
ｓ
６
．２
犕
ｂ

　
　

　
１
０
［ ３
］

　

　
主
余
震

Ⅲ
型

１
９
９
３ 
１
０
０
２

新
疆
若
羌

２
１

　
０
．１
７
　
０
．１
６

　
０
．１
２

－
０
．１
８

－
０
．１
９

－
０
．３
０

　
　
０
．０
９

　
０
．８
６
６
．９
５
１
．０
３
６
．４
５
２
．３
９

１
４
（ ２
）

１
９
９
５
１
０
２
３

云
南
武
定

１
５

－
０
．１
１
－
０
．１
１

－
０
．０
７

－
０
．３
６

－
０
．２
０

－
０
．５
６

－
０
．１
９

０
．８
８
７
．３
３
１
．０
５
７
．２
５
１
．９
６

１
５
（ １
）

１
９
９
５
１
２
１
８

青
海
鄂
陵
湖

１
５

－
０
．０
５
－
０
．０
５
－
０
．０
０
２

－
０
．４
９

－
０
．３
５

－
０
．７
９

－
０
．４
４

０
．６
８
６
．８
７
１
．３
９
６
．８
２
１
．４
８

２
９
（ １
）

１
９
９
６
０
５
０
３

内
蒙
包
头

３
０

－
０
．０
３
－
０
．０
２
－
０
．０
０
１

－
０
．２
６

－
０
．３
７

－
０
．５
０

－
０
．１
７

０
．８
９
７
．２
４
１
．２
４
７
．０
９
２
．１
６

２
８
（ １
）

岛 　 弧 　 地 　 区

主
余
震
型

１
９
９
３ 
０
７
１
２

日
本
海
东
部

２
１

　
０
．７
３
　
０
．７
３

０
．７
２

　
０
．４
３

　
０
．５
６

－
０
．４
５

　
０
．３
４

０
．５
９

７
．８
８
１
．５
５
７
．４
５
３
．８
３

１
６
（ ２
）

１
９
９
５
０
１
１
６

日
本
阪

神

２
１

　
０
．７
２
　
０
．７
２

０
．６
９

　
０
．６
０

　
０
．６
５

－
０
．０
６

　
０
．６
０

０
．４
６

７
．３
９
２
．０
６
７
．３
０
４
．３
１

１
７
（ ２
）

１
９
９
５
０
２
２
３
台
湾
花
莲
东
北

２
４

　
０
．５
８
　
０
．３
５

０
．５
７

　
０
．４
３

－
０
．０
４

－
０
．１
７

　
０
．６
３

０
．３
８

６
．６
１
１
．６
０
６
．５
９
３
．４
４

４
５
（ ２
）

１
９
９
６
０
３
０
５
台
湾
花
莲
东
北

３
３

　
０
．４
１
　
０
．４
０

０
．３
６

　
０
．２
７

　
０
．２
４

－
０
．３
４

　
０
．４
１

０
．６
１

７
．３
２
１
．５
７
７
．０
２
３
．１
０

１
６
（ １
）

１
９
９
３
０
１
１
５

１
１
： ０
６
： ０
１
．１

日
本
北
海
道

　

１
５ 　

　
０
．７
３

　

　
０
．７
３

　

０
．７
５

　

　
０
．１
８

　

　
０
．２
９

　

－
０
．６
６

　

　
０
．３
１

　

０
．４
５

　

８
．１
８

　

１
．１
３

　

７
．５
６

　

２
．８
０

　

１
１
３
（ ２
）

　

１
９
９
３ 
０
１
１
５

１
１
： ０
６
： ０
４
．８

日
本
北
海
道

　

１
５ 　

　
０
．７
４

　

　
０
．７
４

　

０
．７
６

　

　
０
．２
２

　

　
０
．３
３

　

－
０
．６
６

　

　
０
．３
６

　

０
．４
２

　

８
．２
０

　

１
．０
３

　

７
．５
５

　

３
．２
０

　

１
０
１
［ ２
］

　

　
　
　
注
：
震
源
深
度
栏
中
（ １
）
据
中
国
地
震
台
临
时
报
告
；
（ ２
）
据
中
国
台
网
观
测
报
告
；
（ ３
）
据
Ｉ
Ｓ
Ｃ
报
告
；
加
方
括
号
表
示
二
次
破
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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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后
续
强
震
预
测
参
考
指
标

分
析
项
目

大
　
陆
　
地
　
区
　
综
　
合
　
指
　
标

主
　
余
　
震

Ⅰ
型

Ⅱ
型

Ⅲ
型

双
　
主
　
震

Ⅰ
型

Ⅱ
型

强
　
震
　
群

４
次
型

＞
４
次
型

样
本
数
狀

２
５

６
４

４
６

４
３

７
５

６

犜
犱
犃
犵

狉
　

０
．４
８
±
０
．１
４

－
０
．３
４

０
．４
９
±
０
．１
２

　

－
０
．０
１
±
０
．１
５

　

０
．７
９
±
０
．１
５

　

０
．５
６
±
０
．１
７

　

０
．４
２
±
０
．１
０

－
０
．５
８

０
．４
０
±
０
．０
９

－
０
．９
１

０
．４
１
±
０
．０
８

　

０
．０
５
±
０
．１
８

　

０
．０
７
±
０
．１
７

　

犜
狉
犃
犵

狉
　

０
．４
８
±
０
．１
３

－
０
．３
６

０
．４
９
±
０
．１
２

　

－
０
．０
１
±
０
．１
４

　

０
．７
９
±
０
．１
５

　

０
．５
６
±
０
．１
６

　

０
．４
３
±
０
．１
０

－
０
．５
１

０
．４
０
±
０
．０
９

－
０
．９
４

０
．４
２
±
０
．０
７

　

０
．０
５
±
０
．１
８

　

－
０
．０
７
±
０
．１
６

　

ｌ ｇ
犜
狉
犃
犵

狉
　

０
．４
８
±
０
．１
１

０
．４
６

０
．５
０
±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
０
．１
０

　

０
．７
６
±
０
．１
４

　

０
．５
７
±
０
．１
７

　

０
．４
３
±
０
．０
４

－
０
．９
４

０
．４
３
±
０
．０
９

－
０
．９
１

０
．４
３
±
０
．０
５

－
０
．３
８

０
．０
８
±
０
．１
７

　

０
．１
０
±
０
．１
５

　

ｌ ｇ
犜
狉
犃
犉

狉
　

０
．１
８
±
０
．２
３

　

０
．１
５
±
０
．２
２

　

－
０
．３
２
±
０
．１
６

　

０
．６
３
±
０
．１
６

－
０
．３
７

０
．０
０
±
０
．２
１

　

０
．２
０
±
０
．０
６

　

０
．０
５
±
０
．０
５

　

０
．１
４
±
０
．１
０

　

－
０
．３
２
±
０
．０
６

０
．３
２

－
０
．３
１
±
０
．０
１

　

ｌ ｇ
犜
狉
ｌ ｇ
犃
犉

狉
　

０
．１
１
±
０
．１
８

　

０
．１
０
±
０
．１
６

　

－
０
．２
８
±
０
．１
２

　

０
．６
５
±
０
．１
８

－
０
．４
２

０
．０
４
±
０
．２
９

　

０
．２
８
±
０
．０
３

　

０
．０
９
±
０
．２
０

　

０
．２
０
±
０
．１
４

　

－
０
．０
１
±
０
．２
３

　

－
０
．０
５
±
０
．２
２

　

ｌ ｇ
犜
狉
犿
（ 犜
）

狉
　

－
０
．６
５
±
０
．１
５

　

０
．６
４
±
０
．１
４

　

－
０
．５
５
±
０
．２
５

　

－
０
．３
６
±
０
．１
１

　

－
０
．５
９
±
０
．２
２

０
．８
６

－
０
．１
６
±
０
．１
９

　

０
．０
６
±
０
．１
４

　

－
０
．０
７
±
０
．１
９

　

－
０
．７
７
±
０
．０
５

０
．４
６

－
０
．７
５
±
０
．０
６

　

ｌ ｇ
犜
狉
犕
（ 犅
）

狉
　

０
．１
３
±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
０
．１
２

　

－
０
．１
８
±
０
．２
７

　

０
．５
３
±
０
．１
６

－
０
．９
５

０
．１
５
±
０
．２
２

　

０
．２
３
±
０
．０
８

　

０
．０
８
±
０
．０
８

　

０
．１
６
±
０
．１
０

　

－
０
．３
０
±
０
．０
６

０
．３
１

－
０
．２
５
±
０
．１
４

　

犿
（ 犜
） 
犕
（ 犅
）

狉
　

０
．４
１
±
０
．２
１

０
．７
５

０
．４
１
±
０
．１
８

０
．７
３

０
．８
３
±
０
．１
２

０
．７
６

０
．４
０
±
０
．１
３

０
．７
４

０
．４
２
±
０
．３
４

０
．８
０

０
．７
７
±
０
．１
０

－
０
．３
３

０
．６
７
±
０
．２
０

－
０
．５
９

０
．７
３
±
０
．１
３

　

０
．７
９
±
０
．０
３

－
０
．６
４

０
．７
８
±
０
．０
４

－
０
．６
５

相
关
震
级

珡 犿
（ 犜
）

８
．２
１
， ６
．８
５

　

６
．８
９
±
０
．６
０

　

６
．９
４
±
０
．５
３

　

７
．１
０
±
０
．２
７

　

７
．０
３
±
０
．６
９

　

６
．７
５
±
０
．４
４

　

６
．８
９
±
０
．１
８

　

６
．５
８
±
０
．０
５

　

６
．７
６
±
０
．２
２

　

７
．４
５
±
０
．３
０

　

７
．４
９
±
０
．２
８

　

资
料
说
明

地
震
＜
３

次
无
综

合
指
标
．

详
见
表
１

详
见
表
１

详
见
表
１

详
见
表
１

澜
沧

耿
马

（ １
９
８
８ 
１
１

０
６
Ｔ
１
３
：
０
６

和
１
３
： １
５
）
．

拉
萨
西

纳

木
错
（ １
９
９
２


０
７
３
０
和

１
９
９
３ 
０
１

１
８
）

盂
连
西

（ １
９
９
２ 
０
４

２
３
Ｔ
１
４
： １
８
：

和
１
５
： ３
２
）
．

北
部
湾
（ １
９

９
４ 
１
２
３
１
和

１
９
９
５ 
０
１
１
０

）
．
盂
连
南
（

１
９
９
５ 
０
７
０
９

和
０
７ 
１
１
）

巴
塘
（ １
９
８
９

０
４
１
５
； ０
４

２
５
； ０
５
０
３
；

０
５
： ５
３
和

１
５
： ４
１
）

大
同
（ １
９
８
９ 

１
０
１
８
， １
４
：

５
７
； １
７
： ０
１
；

１
８
： ２
０
）

含
巴
塘
４
次

和
大
同
３
次

强
震

伽
师
（ １
９
９
７ 

０
３
０
１
； ０
４

０
５
， ０
４
０
６
；

０
４ 
１
１
和

０
４ 
１
５
）

含
阿
图
什

（ １
９
９
６
０
３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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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２

分
析
项
目

岛
　
弧
　
地
　
区
　
综
　
合
　
指
　
标

主
　
余
　
震

双
　
主
　
震

强
　
震
　
群

４
次
型

　
　
　
　
　
　
　
＞
４
次
型

　

样
本
数
狀

４
６

２
３

３
４

７
１
０

犜
犱
犃
犵

狉

０
．６
１
±
０
．１
８

０
．４
２

０
．６
５
±
０
．１
５

０
．６
１

　
０
．７
２
±
０
．０
２

　

０
．８
０
±
０
．０
６

０
．９
６

０
．７
５
±
０
．１
０

－
０
．３
３

０
．７
７
±
０
．０
７

　

０
．７
６
±
０
．０
７

　

犜
狉
犃
犵

狉

０
．５
５
±
０
．２
５

０
．８
０

０
．６
１
±
０
．２
１

０
．８
４

　
０
．７
２
±
０
．０
２

　

０
．８
１
±
０
．０
６

０
．９
７

０
．７
５
±
０
．１
０

－
０
．３
１

０
．７
８
±
０
．０
８

　

０
．７
６
±
０
．０
７

　

ｌ ｇ
犜
狉
犃
犵

狉

０
．５
９
±
０
．２
０

０
．３
７

０
．６
４
±
０
．１
７

０
．６
３

　
０
．６
８
±
０
．０
５

－
０
．９
９

０
．７
４
±
０
．１
８

　

０
．７
４
±
０
．０
７

－
０
．５
４

０
．７
４
±
０
．１
０

　

０
．７
２
±
０
．０
８

　

ｌ ｇ
犜
狉
犃
犉

狉

０
．４
３
±
０
．１
７

　

０
．３
６
±
０
．１
８

－
０
．５
４

　
０
．３
２
±
０
．３
５

０
．９
９

０
．５
６
±
０
．２
１

　

０
．５
１
±
０
．１
６

　

０
．５
７
±
０
．１
４

　

０
．４
９
±
０
．２
１

０
．４
６

ｌ ｇ
犜
狉
ｌ ｇ
犃
犉

狉

０
．３
５
±
０
．３
９

０
．８
４

０
．３
４
±
０
．２
８

０
．４
８

　
０
．４
８
±
０
．３
２

０
．９
９

０
．６
５
±
０
．１
５

　

－
０
．５
３
±
０
．１
４

　

－
０
．０
２
±
０
．７
０

　

０
．１
３
±
０
．６
２

　

ｌ ｇ
犜
狉
犿
（ 犜
）

狉

－
０
．２
６
±
０
．２
１

　

－
０
．３
９
±
０
．２
８

－
０
．８
４

　
－
０
．３
６
±
０
．５
４

０
．９
４

－
０
．４
６
±
０
．３
６

０
．６
６

－
０
．３
７
±
０
．３
６

　

－
０
．４
１
±
０
．２
９

　

－
０
．４
０
±
０
．０
３

０
．５
１

ｌ ｇ
犜
狉
犕
（ 犅
）

狉

０
．５
０
±
０
．１
７

－
０
．７
９

０
．４
４
±
０
．１
５

－
０
．８
６

　
０
．４
９
±
０
．３
６

０
．９
９

０
．５
９
±
０
．０
６

０
．６
７

０
．４
９
±
０
．２
７

　

０
．５
３
±
０
．１
８

０
．３
４

０
．５
２
±
０
．１
９

０
．６
４

犿
（ 犜
） 
犕
（ 犅
）

狉

０
．５
１
±
０
．１
３

０
．７
８

０
．４
９
±
０
．１
０

　
　

０
．２
８
±
０
．２
５

　

０
．２
３
±
０
．１
６

　

０
．２
６
±
０
．１
５

　

０
．２
５
±
０
．１
２

　

０
．２
６
±
０
．１
３

　

相
关
震
级
珡 犿
（ 犜
）

　

７
．３
１
±
０
．６
２

　

７
．６
０
±
０
．６
７

　

６
．９
１
，
６
．４
４

　

６
．４
９
±
０
．５
７

　

６
．６
７
±
０
．３
８

　

６
．４
３
±
０
．２
７

　

６
．５
３
±
０
．２
８

　

６
．５
２
±
０
．３
０

　

资
料
说
明

日
本
海
东
部

（ １
９
９
３ 
０
７
１
２
）
；
日

本
阪

神
（
１
９
９
５ 

０
１
１
６
）
；
台
湾
花
莲

东
北
（ １
９
９
５ 
０
２
２
５

和
１
９
９
６ 
０
３
０
５
）

含
日
本
北
海
道

（ １
９
９
３ 
０
１
１
５
Ｔ
１
１
：

０
６
：
０
１
．
１
和
１
１
：

０
６
： ０
４
．
８
两
次
破

裂
）

台
湾
花
莲
东
南

（ １
９
９
２ 
０
４
１
９
和

０
９ 
０
１
）
。

无
综
合
指
标

台
湾
花
莲
东

（ １
９
９
４ 
０
５
２
３
Ｔ
０
５
：

３
６
；
０
６
： ２
４
；
０
５ 

２
４
Ｔ
０
４
： ０
０
）

台
湾
花
莲
东
南
（ １
９
９
０
１
２
１
３
Ｔ
０
３
： ０
１
；
１
９
： ５
０
；
２
３
： １
８
；
２
３
： ２
８
；

１
２ 
１
９
Ｔ
０
３
： ２
０
；
１
２
２
５
Ｔ
１
４
： ２
１
和
１
９
９
１
１
１
８
Ｔ
０
１
： ０
６
）

含
台
湾
花
莲
东
３

次
和
花
莲
东
南
７

次
强
震

表
３
　
强
震
震
源
性
质
相
关
分
析

时
　
间

年

月

日

地
点

　

样
品
数

狀

犜
犱
犃
犵

狉

犜
狉
犃
犵

狉

ｌ ｇ
犜
狉
犃
犵

狉

ｌ ｇ
犜
狉
犃
犉

狉

ｌ ｇ
犜
狉
ｌ ｇ
犃
犉

狉

ｌ ｇ
犜
狉
犿
（ 犜
）

狉

ｌ ｇ
犜
狉
犕
（ 犅
）

狉

犿
（ 犜
） 
犕
（ 犅
）

狉

震
级
与
周
期

犿
（ 犜
）

犜
狉

犕
（ 犅
）

犜
犱

震
源
深
度

犎
／
ｋ
ｍ

结
论

　

１
９
９
８ 
１
１
０

张
北

２
４

０
．２
４

０
．２
４

０
．２
５

－
０
．２
３

－
０
．０
３

－
０
．５
０

－
０
．０
５

０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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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相似性

相似性系指同一强震类型中强震之间震源性质相关分析定量指标相近似．例如１９９６

年３月１９日～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日，发生于新疆阿图什伽师地区６次强震群，它们的振幅

周期相关分析定量指标中，除个别分析项目出现低相关外，绝大部分项目都为无相关．在

震级周期相关分析中，除ｌｇ犜狉犕（Ｂ）定量指标为无相关—低相关之间变化外，其它均在显

著相关—密切相关之间变化．虽然该强震群强震震级差Δ犿（犜）较大，约为０．１５～０．６７，震

中间距最大达１０２ｋｍ，延续时间长达１年有余，但它们的定量指标却很接近．

４　后续强震预测举例

表２综合了同类强震震源性质相关分析的相关系数．这些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和相关

系数与相应谱震级犿（犜）建立的关系式，可作为该类型后续强震震级强度的估算依据．

例如丽江地震，属大陆地区主余震Ⅰ型，具有独特的震源性质，其ｌｇ犜狉犿（犜）相关系数

指标与主余震Ⅱ型兼容，组合型相关系数狉０＝－０．６９±０．１６．它的强余震估算式

犿（犜）＝５．６４６６－２．１１５８狉０

狀＝６　　　狉＝０．４４
（５）

式中，狉０ 为ｌｇ犜狉犿（犜）相关分析指标的变量．一般认为主震与最大余震在强度上相差≥０．６

级，依据丽江主震的ｌｇ犜狉犿（犜）相关系数，求最大余震震级，若将狉０＝－０．８５和狉０＝－０．５７

代入式（５），估算出强余震犿（犜）＝６．８５～７．４５．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４日发生强震犿（犜）＝６．８５，在

预测范围之内．

又如表２双主震Ⅱ型给出的相关系数狉０＝－０．５９±０．２２，后续强震强度估算关系式

犿（犜）＝７．７５９８＋１．７０３９狉０

狀＝６　　　狉＝０．８６
（６）

　　１９９５年７月９日云南孟连南发生犿（犜）＝７．０１地震，震源性质相关分析定量指标确定

为双主震Ⅱ型，ｌｇ犜狉犿（犜）相关系数狉０＝－０．６５，该类型后续强震比前一强震约大０．２０级．

若将狉０＝－０．４４和狉０＝－０．３３代入式（６），估算得后续强震犿（犜）＝７．２０，比实测后续强震

约小０．０２级．

鉴于阿图什地震测定为大于４次型强震群之主震，ｌｇ犜狉犿（犜）相关系数为－０．６３．该类

型该项相关系数变量狉０＝－０．７５±０．０８，预测后续强震关系式

犿（犜）＝９．０４４１＋２．０７６７狉０

狀＝６　　　狉＝０．５７
（７）

通常大陆地区强震群后续强震强度等于或小于强主震强度，故将狉０＝－０．８５和－０．６３代

入式（７），算得犿（犜）＝７．３２～７．７４．１９９７年３月１日～４月１５日伽师５次强震群，有４次

地震强度在其范围之内．

５　结论

（１）强震类型的划分，以振幅周期和震级周期两个方面相关分析定量指标为主要依

据．同类型强震震源性质定量指标相似，反之亦然．这些定量指标为今后用计算机早期识

别地震序列类型提供了判据．

（２）强震的发生按照震源性质，遵循相似性、重复性和地区性３种自然规律．它们为

９９１　２期　　　　　　　　　　陈海通等：强震类型划分和后续强震预测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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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强震预测奠定理论基础．正确识别强震类型主震可以得到后续强震次数的前兆信息．

如主余震型，属单发性，后续强震强度比主震强度＜０．６级；双主震型，属连发性，其后续

强震与主震强度相近；强震群型，属多发性，后续强震次数通常≥３次，震级差Δ犕＜１．０．

（３）后续强震强度估算，取决于同类型强震震源性质相关分析综合指标和误差波动

值，以及它们与相应谱震级建立的关系式．通过对主余震（Ⅰ，Ⅱ）型、双主震Ⅱ型和大陆

地区大于４次强震群的强震强度估算，它们的误差在０．３级以内，证明估算方法可行．这种

方法称为分型预测法．

（４）最近处理了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和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１日发生于河北张北地区ＣＤＳＮ宽

频带（ＢＰＺ波）２次强震记录，分析得出它们的常用震级差Δ犕（Ｂ）＞０．６，震源性质定量指标

与主余震Ⅲ型参考指标基本相似．由此得到的震源信息：该地区未来地震不会超过这两次

地震的强度（表２，３）．从而验证了后续强震预测参考指标有其实际应用的价值．

（５）本研究使用近１０年５０多例ＣＤＳＮ宽频带（ＢＰＺ）记录的强震，定量划分强震类型，

但由于震源性质复杂，类型众多，故有的类型实例很少．如大陆地区主余震Ⅰ型和岛弧地

区双主震型都仅有１例，其它类型也只有数例，这是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上述结论只是

初步研究成果，尚待资料的进一步积累和完善．

衷心感谢岳明生、李裕彻、吴建春、吴建平、李强、刘瑞丰、周公威、张德存、牟维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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